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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跨省（市）迁移相关事项办理指引

一、迁移前事项办理指引

（一）纳税人申请迁移前，应当已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结住所

变更登记，结清税（费）款、滞纳金及罚款，缴销发票和税控设

备，并且未处于税务检查状态，不存在其他未办结涉税事项。符

合条件的，税务机关即时办结迁出手续；若不符合条件，税务机

关出具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（补正通知），纳税人可一次性获知

原因及需补正的内容。

（二）在增值税申报期内迁移的，纳税人需要在迁出地办结

当期增值税申报。

（三）在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期内迁移的，纳税人需要在迁

出地办结当期预缴申报；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内迁移的，需

在迁出地办结上一年度汇算清缴。涉及退（补）税的，由迁出地

主管税务机关办理。

（四）在个人所得税申报期内迁移的，纳税人需在迁出地办

结当期扣缴申报及经营所得预缴申报。在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汇

算清缴期内迁移的，需在迁出地办结上一年度汇算清缴。涉及退

（补）税的，由迁出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。

（五）出口企业申请跨省（市）迁移的，应按照出口退（免）

税备案撤回的流程办理出口退（免）税清算。清算完成后，税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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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将迁移纳税人出口退（免）税备案信息的撤回状态设置为“迁

出”。

二、迁移后事项办理指引

（一）纳税人应在迁移当期纳税申报期限届满前，依法履行

纳税申报义务，向迁入地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存款账户账号，签订

银税三方（委托）划缴协议。

（二）总、分机构发生跨省（市）迁移的，应在迁移后变更

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信息备案。

（三）纳税人在判断销售额是否超出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时，

对迁移前后的销售额应连续计算。纳税人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

人标准后，应按规定及时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。

（四）纳税人在迁出地尚未勾选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、海

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信息可在迁入地勾选抵扣，纳税人在迁

出地已开具但尚未申报的增值税发票信息应在迁入地申报。

（五）符合增值税留抵退税条件的迁移纳税人，按规定向迁

入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。纳税人在迁出地已办理完毕的留抵

退税业务，迁移后发生缴回的，由迁入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处理。

（六）纳税人在迁入地办理迁移年度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

税经营所得汇算清缴时产生的退（补）税，由迁入地主管税务机

关办理入库、退库。

（七）纳税人在迁出地已申报出口退（免）税的业务，迁移

后需办理退（补）税等事项的，由迁出地税务机关继续办理。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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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人在迁移前已发生的出口业务尚未申报办理出口退（免）税的，

由迁入地税务机关受理并按规定办理出口退（免）税事项。

迁出前已暂扣的出口退（免）税税款，后续需要解除的，在

迁出地税务机关解除暂扣出口退（免）税税款，继续办理出口退

（免）税核准和退库；已申报退税的出口报关单发生退运，由迁

出地税务机关开具《出口货物退运已补税（未）退税证明》；纳

税人在迁移前开具的出口退税证明，由迁出地税务机关办理出口

退税证明作废和出口退税证明补打。

迁移纳税人在迁入地首次申报出口退（免）税的，按新备案

出口企业进行管理，开展首次申报实地核查。

对于纳税人在迁出地已申报出口退（免）税的业务，涉及需

要追回已出口退（免）税税款的，由迁出地税务机关追回已出口

退（免）税税款。

（八）除以上情形外，纳税人在迁出地已入库的税款，迁移

后申请退税的，由迁出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退税退库。

纳税人更正迁移前纳税申报涉及退（补）税的，由迁出地主

管税务机关办理。

（九）纳税人按规定需要进行纳税信用补评、复评和修复的，

向迁入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。


